
若神是全能並至善至愛的神, 衪創造宇宙、人類, 那為何這世界有這

麼多的種種苦難 ?  
 
(1) 部份苦難是人為的 – 人的私慾、不負責任的行為所造成的後果, 如危險(醉酒)
駕駛, 家庭暴力,  戰爭, …… 皆害及無辜的人, 特別是孩童! (moral evil)  
 
為何神不制止?  
惡行出於心 – 人心的自私、情慾、毒恨(箴言 4:23; 6:16-19), 要消除世上人的罪

惡, 就非毀滅罪之源頭的人類不可, 這事已發生過, 就是神曽經以洪水毀滅全地, 
除了挪亞一家, 全人類都滅在這洪荒大水裏(創世記 6:5-8:22)。   
 
a) 神除去人的自由意志(free-will), 或某些時刻暫時終止其自由意志 (以制止人的    
    惡行) – 但這卻最終使人失去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。 
 
b) 暫停自然運行定律(以使人惡行無效), 但若神持續干擾, 將使宇宙失去秩序, 導    
    至整個宇宙最終失去規律性, 成為一片混沌。 
 
所以, 問題的中心在於人, 有自由意志的人, 就有潛在的危機: 任意而行, 傷人害己. 
 
 
(2) 自然災禍、疾病 (physical evil): 為何神不造一個完美的地球和全然健康的人, 
使人類免遭受大自然之害, 疾病之苦 ?    
 
以上的苦難問題(1, 2), 很自然地令人想到 : 神所創造的宇宙(或創造過程)有其內

在的不完美(缺陷), 那神並非全能?!  又或: 暫不說人為苦難, 那天災和疾病所造成

人間苦難其目的何為?  
 
或許, 神在祂所創造的人所期待的「完全」, 與我們的期望不同! 神所創造的人, 
他在世上的完全, 不盡在外在肉身的快樂, 沒有憂傷、死亡, 他的完全是在於內在

心志和心靈的成長, 而這成長須要從憂傷、痛苦中去鍛練, 學習去信靠神(祂的慈

愛、公義), 屬靈生命的成熟, 只能在挫折憂患和信靠的經歷產生。 
 
 
以上是不完滿的解釋; 事實上, 這苦難問題一直在人類歷史裏困擾無數有思考或

遭受患難的人, 始終沒有完滿的解答。聖經約伯記其中的一主要信息是: 人世間

的苦難是一奧秘, 超越人的理性, 因此, 真正對神的「信」, 是在不明白中仍然愛

神, 信靠神! 按以往所經歷到神的愛和保守, 仍然存著信靠的心, 求神給予勇氣和

智慧去面對現今的困境。  
 
基督信仰主要不是在提供苦難的解答, 而是給予人力量來承載苦難: 面對困苦而

當中經歷神的同在(不是頭腦上的理論), 之後更有平安、信心、盼望和力量去生

活, 繼續信靠神行走天路。  
 
 
 
 


